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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3 年 7 月 21 日，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补充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注销公司控股子公司美丽振兴（平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丽振

兴”）。 

美丽振兴系由公司与香港佳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佳源”）共同出

资设立。香港佳源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沈玉兴先生控制的企业，故本次注销美丽振

兴构成关联交易，庞博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注销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香港佳源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3、公司地址：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屯门新合里 3 号汇贤一号隽峰 2 楼 205

室 

4、已发行股本：HK$990,000.00   

5、成立日期：2008 年 04 月 29 日 

6、公司编号：1232309 

7、股权结构：佳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990,000 港元股本，占 100.00%

权益。 

8、主营业务：以从事投资控股为主业。 

9、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香港佳源资产总



额为 542,734 万元，净资产为 26,265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12

万元，净利润为 7,720 万元。 

10、关联关系说明：香港佳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沈玉兴先生控制的企业，与

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注销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美丽振兴（平潭）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9 年 04 月 09 日 

3、注册地址：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商务营运中心 3 号楼 2801-05 

4、法定代表人：陈飞霖 

5、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食品经营；出版物零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休闲娱乐用品设备出租；图书出租；

美发饰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关系：系公司 70%控股子公司。 

8、信用状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美丽振兴总资产为 2,572.72 万

元，净资产为 679.12 万元，2023 年 1-3 月营收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3.12 万

元。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注销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五、注销控股子公司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控股子公司美丽振兴是基于公司的发展规划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

运作情况，为充分提升公司资产的整体利用效率，公司决定注销美丽振兴。 

本次注销美丽振兴，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配置，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

盈利水平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

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美丽振兴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但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财务数据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2023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关联方香

港佳源未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 

我们认为本次注销事项，是公司基于自身发展和经营管理角度考虑做出的决

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表决时有关联

关系的关联董事应进行回避。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补充审议。 

2、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注销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求，

关联交易发生的理由合理、充分，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

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注销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注销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

求，关联交易发生的理由合理、充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次注销控股子公司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补充审议批准，独立董事进

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已

回避表决，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综上，保荐机构对美丽生态注销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

意见》； 

3、《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注销控股子公

司暨关联交易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1 日 


